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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公 布 四 幅 供 國 際 學 校 發 展 的 全 新 土 地 分 配 結 果  

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*  

 

 教 育 局 局 長 孫 明 揚 今 日 ( 8 月 6 日 ) 表 示 ， 很 高 興 四 幅 位 於 九 龍

及 新 界 的 全 新 土 地 ， 已 順 利 分 配 予 四 個 高 質 素 的 辦 學 團 體 興 建 國

際 學 校 ， 合 共 提 供 約 3  5 0 0 個 中 小 學 學 額 ， 以 滿 足 因 工 作 或 投 資 而

來 港 的 海 外 家 庭 對 國 際 學 校 學 額 的 需 求 。  

 

孫 明 揚 說 ：「 政 府 支 持 本 港 發 展 蓬 勃 的 國 際 學 校 體 系 ， 以 實 踐

香 港 成 為 亞 洲 國 際 城 市 的 抱 負 。 我 對 於 社 會 各 方 面 就 擴 展 國 際 學

校 體 系 的 積 極 回 應 ， 深 感 鼓 舞 。 我 相 信 香 港 在 這 方 面 已 向 前 跨 進

一 步 ， 這 有 利 於 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學 子 來 港 求 學 ， 亦 有 助 我 們 將 教

育 發 展 為 經 濟 產 業 。 」  

  

 是 次 土 地 分 配 工 作 共 接 獲 1 4 份 申 請 ， 詳 細 分 配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

土 地 位 置  獲 分 配 全 新 土 地 的 團 體 （ 部 份 只 有

英 文 名 稱 ）  

( 1 )  九 龍 九 龍 灣 啟 祥 道 及 宏

光 道 交 界   

K e l l e t t  S c h o o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 L i m i t e d  

 

( 2 )  九 龍 荔 枝 角 瓊 林 街 前 茘

枝 角 寮 屋 區  

香 港 九 龍 塘 基 督 教 中 華 宣 道 會  

( 3 )  新 界 西 貢 墟 第 4 區 惠 民

路 及 美 聯 街 交 界  

T h e  H o n g  K o n g  A c a d e m y  

E d u c a t i o n a l  F o u n d a t i o n  L i m i t e d  

( 4 )  新 界 屯 門 青 山 公 路 掃 管

笏 第 4 8 區 前 軍 營  

哈 羅 國 際 學 校 (香 港 )有 限 公 司  

  

 首 三 幅 土 地 即 九 龍 灣 、 荔 枝 角 及 西 貢 墟 的 土 地 ， 每 幅 將 分 配 作

為 發 展 一 所 包 括 中 小 學 部 的 國 際 學 校 ， 以 擴 展 或 重 置 有 關 辦 學 團

體 現 有 的 國 際 學 校 。 屯 門 的 一 幅 土 地 則 分 配 作 為 發 展 一 所 設 有 小

學 及 中 學 部 的 全 新 國 際 寄 宿 學 校 ， 而 寄 宿 設 施 將 提 供 予 中 學 部 學

生 使 用 。  

 

根 據 獲 分 配 土 地 辦 學 團 體 的 初 步 辦 學 計 劃 ， 教 育 局 預 期 有 關 的

國 際 學 校 會 由 2 0 1 2 / 1 3 學 年 起 逐 步 提 供 新 增 學 位，最 終 達 致 合 共 約

3  5 0 0 個 學 額 ( 包 括 約 1  3 0 0 個 小 學 及 約 2  2 0 0 個 中 學 學 額 )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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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局 在 土 地 分 配 工 作 中 ， 已 詳 細 考 慮 每 份 申 請 ， 並 徵 詢 由 官

方 人 士 及 非 官 方 人 士 組 成 的 校 舍 分 配 委 員 會 的 意 見 。 該 委 員 會 審

議 申 請 的 過 程 嚴 謹 而 仔 細 ， 當 中 包 括 考 慮 一 籃 子 因 素 ， 例 如 辦 學

計 劃 書 的 質 素 、 申 請 團 體 營 辦 學 校 的 往 績 、 申 請 團 體 擴 充 ／ 發 展

學 校 的 需 要 、 收 生 政 策 是 否 明 確 及 本 地 學 生 與 非 本 地 學 生 的 收 生

比 率 、 課 程 及 評 審 工 作 、 為 學 生 提 供 的 支 援 、 學 校 管 治 模 式 、 財

務 計 劃 ， 以 及 申 請 團 體 能 否 令 人 相 信 其 有 能 力 按 時 落 實 計 劃 等 。  

 

 政 府 一 直 採 取 各 項 措 施 ， 包 括 以 象 徵 式 地 價 批 撥 全 新 土 地 ， 以

及 撥 出 空 置 校 舍 ， 作 為 國 際 學 校 發 展 或 擴 充 之 用 ， 讓 香 港 建 立 一

個 發 展 蓬 勃 的 國 際 學 校 體 系 ， 以 鞏 固 其 作 為 國 際 都 會 及 區 內 教 育

樞 紐 的 地 位 。 目 前 ， 香 港 共 有 5 1  所 國 際 學 校 ， 合 共 提 供 約 3 4  6 0 0

個 中 小 學 學 額 ， 為 分 屬 3 0 多 個 不 同 國 籍 的 3 0  9 0 0  名 學 生 提 供 服

務 。  

 

教 育 局 為 配 合 2 0 0 7 - 0 8 及 2 0 0 8 - 0 9《 施 政 報 告 》有 關 發 展 國 際 學

校 體 系 的 政 策 目 標 ， 推 出 相 應 措 施 。 局 方 已 於 去 年 十 月 將 兩 所 分

別 位 於 港 島 及 新 界 的 空 置 校 舍 分 配 予 兩 間 現 有 國 際 學 校 作 擴 展 用

途。預 計 會 由 2 0 0 9 / 1 0 學 年 開 始 分 別 在 港 島 及 新 界 逐 步 提 供 3 0 0 個

小 學 及 4 3 0 個 中 學 新 增 學 額 。   

 

教 育 局 會 繼 續 留 意 國 際 學 校 學 額 的 供 應 情 況 ， 並 採 取 適 當 措

施 ， 以 配 合 社 會 需 要 。  

 

 

完 ／ 二 ○ ○ 九 年 八 月 六 日 ( 星 期 四 )  


